
 

标段编号：  2409-440305-04-01-548954002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南山智园一期综合提升改造项目施工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 2024年12月10日 



 

工程编号：2409-440305-04-01-548954002001_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投 标 文 件 

  

  

工程名称：_南山智园一期综合提升改造项目施工 

投标文件内容：____资信标文件___ 

投标人：_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____2024___年___12__月___8_日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企业注册资金情况 

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或市场监督管

理局企业公示系统查询

截图等相关证明材料，

原件备查。 

2 
投标人“三体系”认证

情况 

提供有效的“三体系”

认证证书（企业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原件扫描件，原件

备查。 

3 

投标人 2021、2022、

2023 年财务审计报告情

况 

投标人须提供近 3年

（2021、2022、2023 年

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

扫描件，原件备查。 

4 
投标人 2021、2022、

2023 年纳税情况 

1、投标人须按招标文件

第三章-招标人对招标文

件及合同范本的补充/修

改-第九条附件 1中规定

格式及要求提供《投标

人纳税情况一览表》； 

2、投标人须按照表中顺

序提供近 3 年（2021、

2022、2023 年度）纳税

证明（税务部门开具）



原件扫描件，原件备

查。 

5 

投标人 2019 年 11 月 1

日以来承接类似项目业

绩情况 

1、投标人须按招标文件

第三章-招标人对招标文

件及合同范本的补充/修

改-第九条附件 2中规定

格式及要求提供《投标

人 2019 年 11 月 1 日以

来承接类似项目业绩情

况一览表》； 2、投标

人须按表中业绩顺序提

供业绩证明资料，业绩

证明资料要求如下： 

（1）如提供的业绩为在

建项目业绩（时间以合

同签订时间为准）：投

标人须提供合同关键页

原件扫描件，原件备

查。合同关键页是指含

工程名称、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合同价、合

同签订时间、合同签字

盖章页等页面。如合同

无法体现上述内容，需

提供中标通知书或业主

证明等材料；若未附证

明材料或以上材料（合

同、中标通知书或业主

证明等材料）无法清晰



反映上述内容的，招标

人有可能作出对投标人

不利的判断，因此造成

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

担； （2）如提供的业

绩为竣工项目业绩（以

竣工验收报告中所载明

的日期为准）：投标人

须提供合同、竣工验收

报告关键页原件扫描

件，原件备查。合同关

键页是指含工程名称、

建设规模、建设内容、

合同价、合同签订时

间、合同签字盖章页等

页面；竣工验收报告关

键页是指竣工验收报告

首页、含工程造价的内

页、验收结论签字页等

页面。如合同、竣工验

收报告无法体现上述内

容，需提供中标通知书

或业主证明等材料，若

未附证明材料或以上材

料（合同、竣工验收报

告、中标通知书或业主

证明等材料）无法清晰

反映上述内容的，招标

人有可能作出对投标人



不利的判断，因此造成

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

担； 3、业绩数量上限

为 5项，若超过 5项，

招标人在清标时仅考虑

表中的前 5项。 

6 
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

情况 

1、投标人须按招标文件

第三章-招标人对招标文

件及合同范本的补充/修

改-第九条附件 3中规定

格式及要求提供《投标

人拟派的项目经理 2019

年 11 月 1 日以来承接类

似项目业绩情况一览

表》； 2、投标人须按

表中业绩顺序提供业绩

证明资料，业绩证明资

料要求如下： （1）如

提供的业绩为在建项目

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

时间为准）：投标人须

提供合同关键页原件扫

描件，原件备查。合同

关键页是指含工程名

称、建设规模、建设内

容、合同价、合同签订

时间、合同签字盖章页

和能清楚反映项目经理

任职信息等页面。如合



同无法体现上述内容，

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业

主证明等材料；若未附

证明材料或以上材料

（合同、中标通知书或

业主证明等材料）无法

清晰反映上述内容的，

招标人有可能作出对投

标人不利的判断，因此

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自

行承担； （2）如提供

的业绩为竣工项目业绩

（以竣工验收报告中所

载明的日期为准）：投

标人须提供合同、竣工

验收报告关键页原件扫

描件，原件备查。合同

关键页是指含工程名

称、建设规模、建设内

容、合同价、合同签订

时间、合同签字盖章页

和能清楚反映项目经理

任职信息等页面；竣工

验收报告关键页是指竣

工验收报告首页、含工

程造价的内页、验收结

论签字页等页面。如合

同、竣工验收报告无法

体现上述内容，需提供



中标通知书或业主证明

等材料，若未附证明材

料或以上材料（合同、

竣工验收报告、中标通

知书或业主证明等材

料）无法清晰反映上述

内容的，招标人有可能

作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

断，因此造成的后果由

投标人自行承担； 3、

业绩数量上限为 3项，

若超过 3项，招标人在

清标时仅考虑表中的前

3项； 4、投标人随表

提供项目经理的职称证

书等证明材料（若

有），并提供近三个月

（2024 年 8 月-2024 年

10 月）连续在投标人企

业缴纳社保的证明文

件。 

7 
投标人自认为体现公司

综合实力的其他资料 

投标人自认为体现公司

综合实力的其他资料。 

   

备注：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一、企业注册资金情况 

 

企业注册名

称 

中建二局第二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

本 

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84-08-14 

企业法人代

表 
刘建钊 

企业性

质 
国有企业 

公司注册地

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前海路 0169

号 
联系电话 

0755-

26069305 

主要资质证

书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工程

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工程设计建筑行业（人防工

程）甲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企业简介 

我司是隶属于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国有大型建筑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公司注册资本金 5亿

元，地址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 0169 号，主营各类房

屋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地基与基础工

程、钢结构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等，

具有工程总承包管理经验及服务能力的全国优秀施工企业。 

我司成立于 1952 年，拥有雄厚的人才储备，现有职工近 5000

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 100 余人，中级以上职称 1000 余

人,注册一级建造师 471 人,其他注册人员 600 余人,现有“大国

工匠”1人，省市行业专家 22 人。公司银行授信额度达 200 亿

元以上。 

我司优质高效地承建了前海交易广场、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同

德昆明广场（269m）、科技联合大厦、深大艺术楼、南山智造

红花岭基地等超高层建筑及重点领域建筑项目。公司 8次问鼎

鲁班奖、2次詹天佑大奖、6次詹天佑优秀住宅小区金奖、30 项

国家级优质工程奖,创 400 多项高等级优质工程。 

 



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 

 

2、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公示系统查询截图 

 



 

 



二、投标人“三体系”认证情况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三、投标人 2021、2022、2023 年财务审计报告情况 

1、2021 年审计报告情况 

 



































 



2、2022 年审计报告情况 

 











































 

 



3、2022 年审计报告情况 





























 

 



四、投标人 2021、2022、2023 年纳税情况 

投标人纳税情况一览表 

投标人名称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年度纳税额 21729.66 万元 15130.74 万元 17013.65 万元 

总纳税额 53874.05 万元 

备注  

注：投标人须按照表中顺序提供近 3 年（2021、2022、2023 年度）纳税证明（税务部门开

具）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 

  



1、2021 纳税证明 

 



 



 



 

 



 

  



 

  



 

  



2、2022 纳税证明 

 





 

 



 

  



 

  



 

  



 

  



3、2023 纳税证明 

 



 









 



 

 

 



五、投标人 2019 年 11 月 1日以来承接类似项目业绩情况 

投标人 2019 年 11 月 1 日以来承接类似项目业绩情况一览表 

序号 
工程项目名

称 

工程规模与工

程特征 
合同额（万元） 

在建项目提供合同

签订时间/竣工项

目提供竣工日期 

工程所

在地 

1 

深圳宝安福

城万达广场

二次装饰装

修工程 

建筑面积 9.35

万平方米 
17824.75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深圳市

宝安区 

2 

深汕特别合

作区(南山)

高新产业园

项目(一期)

设计采购施

工总承包

(EPC) 

建筑面积约

22.21 万平方

米 

总合同额 86949 万

元，装饰 18236.38

万元 

2024 年 5月 21 日 

深圳市

深汕合

作区 

3 
辉煌时代大

厦 

建筑面积 11 万

平方米 

总合同额 70118.7

万元，装饰 9503.54

万元 

2020 年 4月 23 日 
深圳市

福田区 

4 

南山区科技

创新中心精

装修工程（四

标段） 

建筑面积 105

万平方米 
合同额 8874 万元 2023 年 4月 20 日 

深圳市

南山区 

5 

汉京花园项

目施工总承

包 

建筑面积

54.13 万平方

米 

合同额 302974.80

万元 
2021 年 12 月 6日 

深圳市

南山区 



1.深圳宝安福城万达广场二次装饰装修工程 

中标通知书 

 

  



合同关键页 

 





 



 



 

 



 



竣工验收报告 

 



 





 



 



 



 

 



 



获奖情况 



 

 

 



2.深汕特别合作区(南山)高新产业园项目(一期)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 

中标通知书 

 



合同关键页 

 

 



 

 



 



 



 

 



 

 



竣工验收报告 

 



 



 

 

 



 



 



 



 



结算资料 

 



 

 



3.辉煌时代大厦 

中标通知书 

 

 



合同关键页 

 





 



 



 



 



竣工验收报告 

 



 













 



结算资料 

 



4.南山区科技创新中心精装修工程（四标段） 

中标通知书 

 



合同关键页 















 



5.汉京花园 

中标通知书 

 



合同关键页 

 











 
 



六、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情况 

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 2019 年 11 月 1 日以来承接类似项目 

业绩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工程项

目名称 

工程规模与工程

特征 

合同额（万

元） 

在建项目提供合同

签订时间/竣工项目

提供竣工日期 

工程所在地 

/ / / / / / 

      

      

      

      

注： 

1、投标人须按表中业绩顺序提供业绩证明资料，业绩证明资料要求如下： 

（1）如提供的业绩为在建项目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须提

供合同关键页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合同关键页是指含工程名称、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合同价、合同签订时间、合同签字盖章页和能清楚反映项目经理任职

信息等页面。如合同无法体现上述内容，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业主证明等材料；

若未附证明材料或以上材料（合同、中标通知书或业主证明等材料）无法清晰反

映上述内容的，招标人有可能作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因此造成的后果由投标

人自行承担； 

（2）如提供的业绩为竣工项目业绩（以竣工验收报告中所载明的日期为准）：

投标人须提供合同、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合同关键页是

指含工程名称、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合同价、合同签订时间、合同签字盖章页

和能清楚反映项目经理任职信息等页面；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是指竣工验收报告

首页、含工程造价的内页、验收结论签字页等页面。如合同、竣工验收报告无法

体现上述内容，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业主证明等材料，若未附证明材料或以上材

料（合同、竣工验收报告、中标通知书或业主证明等材料）无法清晰反映上述内

容的，招标人有可能作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因此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

担； 

2、业绩数量上限为 3项，若超过 3项，招标人在清标时仅考虑表中的前 3项。 



无 



七、投标人自认为体现公司综合实力的其他资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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